
男女交往同居后分手， 因

为并未形成婚姻关系， 因此对

于财产分割等问题缺乏法律规

定。 为此， 有些人会在同居分

手后签订一份协议， 然而一旦

就协议产生矛盾纠纷， 依然会

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实践中的 “同居分手协

议” 通常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双方在同居中不涉

及财产纠纷 ， 仅仅是基于分

手， 一方承诺给予另一方一定

数量的金钱或者财产；

第二种是涉及财产纠纷，

即同居过程中一方提供或者花

费了较多金钱或者劳务， 因此

在分手时对财产作出分割， 但

最终往往也体现为一方给另一

方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者财产。

笔者认为， 对于第一种情

况， 即单纯因为分手而给予一

定数量金钱或者财产的， 其性

质在法律上属于赠与。 而在第

二种情况中， 既包含对双方个

人财产的确认、 对共有财产的

分割结算， 也往往包含一方对

另一方的赠与。

无论协议内容如何， 这样

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笔者认为， 这不能一概而论。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 如果

双方都是单身， 或者接受赠与

的一方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赠

与的一方是有婚姻的人， 即属

于 “善意” 的一方， 则该赠与

有效 ， 也就是 “同居分手协

议” 是有效的， 赠与人应当按

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赠与义务。

反之， 如果双方或者赠与

一方是有婚姻的人， 接受赠与

的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赠与

人是有婚姻的人， 那么这样的

关系和相应的赠与不但违反了

公序良俗， 也侵害了夫妻中另

一方的合法权利， 这一赠与协

议很可能会被认定无效。

而在第二种情况， 双方基

于同居的关系的解除， 对个人

财产和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和结

算， 那么无论双方是单身还是

有婚姻的人， 相关协议内容是

具有法律效力的。

如果除此之外还涉及赠

与， 那么赠与部分就和第一种

情况相同， 需要视具体情况来

确定是否有效。

现实中， 有观点认为有妇

之夫或者有夫之妇对同居者的

赠与， 在夫妻共同财产所有制

的情况下一概是无效的， 笔者

认为这样认定是不妥当的。

在接受赠与的一方的确不

知情的情况下， 即使赠与一方

是用夫妻共同财产实施了赠

与， 本质上与使用夫妻共同财

产购买了某一物品 （例如购买

房屋） 是一样的， 不能说因为

相关款项是夫妻共同财产或者

没有经过共同所有人的同意就

无效。 夫妻另一方如果要维护

自身权益， 可以通过其他的法

律途径。

当然 ， 在 “同居分手协

议” 签订过程中如果有欺诈、

胁迫等情况的， 受欺诈、 胁迫

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予以撤销。 但在撤销之前，

协议仍然是有效的。

同居分手协议的性质与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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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劳动合同法》 的实

施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日益完

善， 尤其是 《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 明确了 “劳动争议仲裁

不收费，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的经费由财政予以保障 ” 之

后，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知道可

以通过仲裁来维权。

伴随劳动者提起仲裁申请

的案件数量不断增长， 越来越

多的劳动者会选择委托代理人

进行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活

动， 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 由

于劳动者的代理人不专业、 不

敬业而使劳动者的利益没有得

到保护的情况。

对此， 我们提醒劳动者从

以下两个最基本的方面考虑，

谨慎选择代理人。

第一， 代理人的资格。

《民事诉讼法》 规定： 当

事人、 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

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下列

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

人： （一） 律师、 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 （二） 当事人的近

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 当

事人所在社区、 单位以及有关

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则规定： 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

人参加仲裁活动。 委托他人参

加仲裁活动， 应当向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提交有委托人签名

或者盖章的委托书， 委托书应

当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因此， 劳动者在选择代理

人时， 首先应确保所选择的代

理人具备相应的代理人资格。

第二， 代理人的承诺。

律师在接受委托前， 往往

会为当事人分析案情和利弊，

介绍仲裁或者诉讼可能面临的

风险。 基于仲裁诉讼过程的不

可控， 律师一般也无法对于程

序或者结果做出承诺。

当遇到的代理人一味顺着

你的意思说， 甚至拍胸脯承诺

这个承诺那个时， 当事人反而

得小心了。

我们近期在某地办理一个

劳动仲裁案件时， 就遇到了这

样的代理人， 他向劳动者承诺

只要委托其代理， 保证在一个

月内拿到生效裁判， 取得劳动

者申请仲裁的全部请求款项。

对照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的规定， 劳动争议仅仲裁

阶段的审限就要 45 天， 更何

况案件还有可能会发生一审和

二审， 对于一个争议较大的劳

动案件， 从仲裁走到二审花费

一年时间是很平常的。 据此，

姑且不谈该案的实质争议内

容， 该代理人 “一个月” 的承

诺从程序上就是完全不可能实

现的。 如果劳动者发现其拟委

托的代理人存在此类不合常理

的承诺， 就应当谨慎委托。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 在

面对较为复杂的劳动争议时，

应当选择专业律师或其他有资

格的人士作为代理人， 这样能

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以及节省

自身的时间和精力。 同时， 选

择代理人必须谨慎， 这既是对

自己负责， 也有助于驱逐 “劣

币”， 维护法律的尊严。

选择代理人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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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视觉中国” 又陷风

波， 让照片著作权这一问题再度

受到公众的关注。 而在我们日常

使用照片时， 除了著作权之外往

往还涉及肖像权问题。

笔者最近得知， 一家旅行社

因在旅游产品的宣传图中使用了

一组游客发布在自己微信朋友圈

的照片， 而被游客要求删除照片

并以侵犯肖像权为由要求赔偿损

失。

根据我国 《民法典 》 的规

定：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

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 因此， 该旅行社的行为的

确已经侵犯了游客的肖像权。

所谓肖像， 是通过影像、 雕

塑、 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

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

外部形象。

如果在使用上述照片时， 对

游客面部以及个人信息做了技术

化处理， 识别不出该游客身份，

那么就不构成侵权。

肖像权的主体拥有四大权

利， 即：

1.制作权。 权利人可以依照

自己的意愿， 通过多种艺术表现

形式制作自己的肖像 ， 比如自

拍。

2.使用权。 权利人对于自己

的肖像， 依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如

何使用。

3.公开权。 权利人有权依照

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肖像是否

可以公开， 怎样进行公开。

4.许可他人使用权。 权利人

可以与他人协商， 签订肖像许可

使用合同， 准许他人使用自己的

肖像。

此外， 《民法典》 还规定，

合理实施下列行为的， 可以不经

肖像权人同意：

（一） 为个人学习、 艺术欣

赏、 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在

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

开的肖像；

（二） 为实施新闻报道， 不

可避免地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

（三） 为依法履行职责， 国

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 、 使

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四 ） 为展示特定公共环

境， 不可避免地制作、 使用、 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五） 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

肖像权人合法权益 ， 制作 、 使

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

行为。

对于旅游产品的宣传来说，

经常会涉及上述第四项规定， 即

需要 “展示特定公共环境”， 这

就不可避免地会连带公开游客的

肖像。

在这种情形下， 首先必须确

保展示的是 “公共环境”， 包括

车站、 公园、 景区、 商场等公共

场所， 其次还要注意 “不可避免

地使用” 这个条件。

只要拍摄的照片表现的是公

共环境， 而在这个环境中的个人

又剔除不了， 就满足了 “不可避

免地使用” 这一条件。 即使其中

有能识别出的肖像， 也不会构成

侵权行为。

此外， 根据前述第一项的规

定， 仅将游客照用于内部培训等

场合使用， 也不构成侵权。

在旅游产品的宣传中， 经常

会出现导游的肖像， 而导游往往

是相关企业的员工。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 既然

是自家员工， 用一下照片总没问

题吧？ 其实不然。

对于企业的在职员工， 企业

在使用其肖像时也需要签订协

议， 明确相关权利义务， 以免引

发纠纷。

员工一旦离职， 其肖像还在

相关宣传品上， 企业是否可以继

续使用呢？

一般来说， 员工离职后不再

隶属于公司， 公司也就不能再使

用其肖像权。

但是， 如果签订的肖像权使

用协议或者 《劳动合同》 中明确

了相关知识产权的归属， 那么公

司是可以依据协议继续使用其肖

像的。

因此， 对于使用企业员工的

肖像， 也有必要事先签订协议，

尤其是明确授权使用的范围、 时

间， 以及员工一旦离职后是否延

续。

总之， 未经肖像权人本人同

意， 不得擅自使用他人肖像。 微

信公众号上的发文和配图亦属于

商业性质的宣传， 除明星以外的

普通人也享有肖像权， 同样不能

侵犯。

商家在进行宣传， 发布图片

或者文字时 ， 务必事先严格审

核， 谨慎使用他人肖像， 不得侵

犯他人合法权益， 否则将会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旅游产品宣传须注意肖像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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